
川工宣字〔2022〕10号

关于开展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总工会宣传教育工作部门，省产业（局）、企业集团（公司）工会：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工会宣传教育工作守正创新发展，省总工会决定开展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作品要求

参评作品必须为原创，旨在大力宣传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四川工会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和新经验，大力宣传四川劳模、工匠先进典型事迹，大力宣传工会助力“拼经济、搞建设、促发展”、干部赴基层蹲点、劳动竞赛和技能大赛、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工作的优秀新闻作品。

二、奖项设置

评选共分4个类别，包括：（1）文字作品参评项目，（2）电视作品参评项目，（3）网络作品参评项目，（4）摄影作品参评项目。

奖项数额不超过参加复评作品总数的50%。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按照2:3:5的比例设置。

三、参评范围

参评作品发表的时间为2021年12月至2022年11月。

推荐参评的作品须为参照中央网信办公布的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源单位名单》中的中央新闻网站、中央新闻单位、全国总工会政务发布平台、四川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目，以及四川工人日报，各市（州）电视台、党报、党刊和相关媒体单位的作品。网络作品参评范围适当放宽。

四、其他事项

请各地各单位接到通知后，严格按照《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评选办法》（附件1）和《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评选参评作品报送须知》（附件2）要求，认真填写《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推荐目录》（附件3）和《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推荐表》（附件4），于11月14日17:00前将推荐材料报评选办公室，邮箱2285166392@qq.com。每个类别至多申报1个。
附件：1.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评选办法

2.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评选参评作品报送须知
3.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推荐目录

4.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推荐表

　

四川省总工会宣传教育部

2022年11月1日

附件1

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评选办法

一、评选宗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做好工会新闻宣传舆论工作。从全省各类工会题材新闻作品中，评选出一批大力宣传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四川工会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和新经验，大力宣传四川劳模、工匠先进典型事迹，大力宣传工会助力“拼经济、搞建设、促发展”、干部赴基层蹲点、劳动竞赛和技能大赛、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工作的优秀新闻作品，以加强工会组织与新闻媒体联系，提高工会新闻报道水平，鼓励、引导广大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对工会工作宣传、推动和监督的重要作用，积极营造有利于四川工运事业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评选机构

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评选活动在省总工会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评选办公室设在省总工会宣教部，负责组织、协调、评选工作的具体事务，聘请专家复评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确定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获奖作品及等次。

三、评选程序

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评选工作按照初评、复评、公示、发布4个程序进行：

（一）初评。（即日起至11月14日）各市（州）总工会，省产业（局）、企业集团（公司）工会，有关新闻单位负责工会“好新闻”作品的初评，将初评后的作品报送评选办公室。

（二）复评。(11月14-30日)评选办公室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复评组，分文字、电视、网络、摄影等4个小组开展复评工作，研究确定获奖作品及等次。

（三）公示。(12月上旬)评选办公室将复评确定的获奖作品在川工之家APP、四川省总工会网站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为3天。如公示作品存在虚假、错报、内容不实等情况，则予以撤换。

（四）发布。(12月上中旬)评选办公室将公布获奖结果，并向获奖者颁发奖励。

四、评选项目和基本要求

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评选设4类，共12个评选项目，参评作品的作者（主创人员）按各项目规定申报，姓名和排序以刊播时署名为准（刊播时署笔名、网名的，申报时可在笔名、网名后括号内填报本名；刊播时未署名的，按“集体”申报）。申报作者（主创人员）为“集体”的，需附作者（主创人员）。

（一）文字作品参评项目

1.消息类：迅速简明报道新闻事实的文字新闻作品，字数不超过1000字。作者（主创人员）超过3人按“集体”申报。

2.评论类：对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进行评析和说理的文字新闻作品，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评论等，不包括杂文，字数不超过2000字。作者（主创人员）超过3人按“集体”申报。

3.通讯与深度报道类：用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表现手法对新闻人物、事件等进行深入和详细报道的新闻作品（含分上、下两期刊发的新闻作品，以及系列、连续、组合报道）。其中，通讯不超过3000字，作者（主创人员）超过3人按“集体”申报；深度报道不超过5000字，作者（主创人员）超过5人按“集体”申报；系列（连续、组合）报道作品，单件作品不得少于3篇，以所申报的每件代表作体裁适用相应项目规定，作者（主创人员）超过7人按“集体”申报。

    刊发时间跨年度的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按作品结束时的刊发年度申报，只需报送开头、中间、结尾部分各1件代表作；组合报道选择3件代表作。

（二）电视作品参评项目

    1.消息类：定义同文字类，时长不超过4分钟。电视作品作者（主创人员）超过5人按“集体”申报。

2.新闻专题类：从不同角度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现象的新闻作品，包括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含电视新闻纪录片），以及系列、连续、组合报道。专题类作品不超过45分钟，作者（主创人员）超过7人按“集体”申报。

系列（连续、组合）报道作品，单件作品不得少于3篇，以所申报的每件代表作体裁适用相应项目规定，电视作品作者（主创人员）超过8人按“集体”申报。刊播时间跨年度的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按作品结束时的刊播年度申报，只需报送开头、中间、结尾部分各1件代表作；组合报道选择3件代表作。

    3.新闻现场直播类：与重大新闻事件或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步采集现场信号并播出，集现场报道、背景介绍与事态分析等于一体的新闻作品。要求以新闻现场音像信号为直播主体，采用的音像资料时长不超过整个作品时长的1/3。同等条件下，现场信号为本台自采的优先。对同一新闻事件进行的间断性直播可选取其中1个完整直播段参评。跨年直播的节目，首次播出时间在上一年度，节目主体部分在上一年度完成的计入上一年度。本评选项目不包括纪念会、报告会、文艺演出、工程庆典、剪彩仪式、活动开幕式和以演播室直播谈话等为主体的作品。作品作者（主创人员）超过10人，按“集体”申报。

（三）网络作品参评项目

网络作品参评项目除本《通知》正文（三、参评范围）要求的参评范围外，工会新媒体、工会干部自媒体也可参评。

    1.评论类：对社会关注的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社会现象，在新闻网站或移动端首发的原创评论帖文，字数不超过1000字，作者（主创人员）超过3人按“集体”申报（除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主办的具有登载新闻业务资质的新闻网站及各地工会网站外，工会新媒体、工会干警自媒体可以参加此项评选）。

    2.专题类：综合运用图片、文字、音视频、Flash等多媒体手段和多种新闻体裁，从不同角度全面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或同一新闻主题的作品，作者（主创人员）超过7人按“集体”申报。

    3.短视频新闻：在移动端发布的视频新闻，时长不超过3分钟，作者（主创人员）超过5人按“集体”申报。

4.移动直播：与新闻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步采集现场信号并发布，集现场报道、背景介绍与事态分析等于一体的新闻作品。对同一新闻事件进行的间断性直播选取其中1个完整直播段参评。跨年直播的作品，首次播出时间在上一年度，作品主体部分在上一年度完成的，计入上一年度。时长不超过180分钟，作者（主创人员）超过8人按“集体”申报。

5.创意互动：以用户交互为主要特征，发布方与用户方形成完整新闻传播链条的新媒体作品，时长不超过30分钟，作者（主创人员）超过8人按“集体”申报。

（四）摄影作品参评项目

报纸、通讯社和新闻网站刊发的新闻摄影作品，单幅作品只能申报1名作者（主创人员）；组照作者（主创人员）超过2人按“集体”申报。

五、参评作品标准

（一）总标准

1.主题鲜明，内容真实，新闻性强，时效性强，富于创新，语言文字生动，制作精良，感染力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各单位应尽量避免报送常规动态性工作消息。

2.对同一事件的同体裁新闻作品，在同等条件下，特别是消息类、突发事件报道等时效性要求强的作品优先考虑首发时间在前的作品。

3.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短、实、新作品。

4.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鼓励媒体融合报道和应用新媒体传播的作品。

5.文字类作品字数按正文字数计算，含标点符号，不含标题、署名、注释等内容。申报时以Word“字数统计”栏“字数”项为准。少数民族和外国语言文字作品以原作品字数为准。

（二）各项目评选标准

    1.消息要求语言文字简明扼要，表述准确，逻辑清晰，有完整的新闻要素。

    2.评论要求观点鲜明，论点正确、有新意，论据准确，论述精辟，论证有力。新闻网站和新媒体评论要求体现传播环境和媒体特征。

    3.通讯与深度报道、新闻专题要求主题鲜明，结构合理，选材典型，语言生动，感染力强。

4.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要求主题重大，策划周密，能够全面迅速准确地采集与传播新闻现场的重要信息，导播调度合理，主持应变机敏，音质画面清晰（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可适当放宽）。

5.网络专题要求主题得当，特色鲜明；容量大、采集广、更新及时；交互性强、表现形式丰富多样；页面结构清晰、逻辑分明、布局合理，页面设计新颖美观，富有特色，达到形式、内容与主题思想的有机统一。

6.新闻摄影要求新闻性强，现场抓拍，表现力强，标题准确，文字简洁，说明完整。

    7.网络作品奖项要求作品新闻性强，技术应用效果好，传播效果好。鼓励内容生产呈现方式创新和传播方式创新的作品。

（1）短视频新闻要求时效性强，现场感强，信息量大，传播效果好。

（2）移动直播要求策划周密，能够全面迅速准确地采集与传播新闻现场的重要信息；音质画面清晰（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可适当放宽）；体现用户的参与性、同场感；充分体现新媒体直播特征。

（3）创意互动要求主题鲜明，特点突出；应用互动新技术、交互性强；体现新闻性、互动性、技术性的高度统一。

六、表扬奖励

由省总工会“好新闻”作品评选办公室对获奖作品印发通报表扬，公布获奖作品名单，颁发证书（加盖四川省总工会印章），并给予一定物资奖励。

七、其他

本办法由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评选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2

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评选参评作品

报送须知

一、纸质材料

加盖推荐单位公章的《推荐目录》（附件3）1份。同一项目的参评作品按照初评结果顺序填写。

二、电子材料

    （一）《推荐目录》（附件3）电子版。

    （二）《推荐表》（附件4）电子版，所有参评作品须提交二维码（将参评作品原发网址生成维码）。

    （三）文字类作品发表所在版面电子版（PDF文件）。

（四）电视台类作品原版播出作品复制为数据文件，文件名以参评项目+标题命名，如“电视作品专题 XXX”；系列（连续、组合）报道代表作的音视频文件须在文件名末端注明代表作序号，如“电视作品系列 XXX 代表作1”。作品复制为高清晰的AVI或MP4格式文件。

（五）摄影类作品发表所在版面电子版（PDF文件），数字照片（像素为1422×800至3558×2490之间，不小于1M的RGB模式JPEG文件）。

（六）网络类作品，须在《推荐表》中“发布账号（APP）”栏填报规范名称；“社会效果”栏填写作品发布后的点击量、跟评量、互动量、转发数、点赞数、留言数等客观指标和应用新技术等情况，可另附策划文案。参评“移动直播”奖项，须附1份1000字以内的直播简介。包括直播意义、直播流程和规模、直播点设定和社会影响等内容。

（七）外文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参评作品，须附完整准确的中文译稿（电子版）。

（八）各单位会组织初评工作的情况。

附件3
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推荐目录
推荐单位（盖章）：

	编号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体  裁
	作者

姓名
	刊播单位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经我单位审核,该作品内容真实,申报材料属实。我单位同意推荐上述作品参加2022年度全省工会优秀新闻作品评选。

                       年  月  日

                （请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地  址
	
	邮  编
	


附件4
2022年度四川工会“好新闻”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体   裁
	

	
	
	语   种
	

	作  者

（主创人员）
	
	作品字数

（时长）
	文字作品填报字数以WORD“字数统计”栏“字数”项为准。音视频作品填报时长。系列报道项目文字作品分别填报3件代表作字数；音视频作品填报整组报道的平均时长。

	联系人及

手机号码
	
	
	

	刊播单位
	
	刊播日期
	填报×月×日×时×分，系列（连续）报道填写起止日期。

	作品二维码
	将参评作品原发网址生成二维码
	发布账号（APP）
	仅限网络作品作品填报。

	采作

编品

过简

程介
	

	社

会

效

果
	    请在此栏内填报作品刊播后的社会影响，转载、引用情况。通讯社作品填报落地和采用情况。

    网络作品填报点击量、跟评量、互动量、转发数、点赞数、留言数等客观指标和应用新技术等情况，可另附策划文案。




四川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2年11月1日印发



